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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

中节能太阳能城厢灵川 7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安装总容量为 70MW（交

流侧），总装机容量为 94.51442MWp（直流侧），共装设 132188块光伏组件，全部

为 715Wp 单晶高效 N型组件，在养殖池塘区域选用固定支架。工程采用分块发电，

集中并网方案，共设置 23个 3.125/2.75MW方阵，共设置 23台箱逆变一体机（其中

5台降额至 2750kW运行），箱逆变一体机采用 3125kV集中式逆变器，三相双绕组

有载调压自冷 ONAN（油浸式）变压器。每个 3.125/2.75MW方阵配置 1台 3125kV

箱逆变一体机，每 7/8个光伏发电单元为 1回 35kV集电线路，共有 3回集电线路。

建设内容包括光伏直流阵列及 35kV 集电线路等并网设备组成。年新增发电量

11764.93万 kWh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，本单位针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开展公众

参与调查。公众参与是通过与公众进行的有效协商，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

可，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，以取得经济效益、社会效

益、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。通过公众参与，了解和掌握民意，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

情权，也减少可能产生的不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。努力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

利影响减到最小或可接受程度，做到防范于未然。既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决策的民

主性、科学性和可行性也有助于公众对建设项目的理解和支持，结果将有助于建设

项目的顺利进行。

我司在确定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5年 6月 23日在当地公共

媒体网站，即福建环保网进行了项目的首次公示，向当地公众介绍项目建设概况，

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联系方式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。待征求意见稿编

制完成后，于 2025年 8月 11日～2025年 8月 25日在福建环保网、海峡都市报及周

边街道/社区（灵川镇人民政府、东进村、下尾村委会及项目区）公示栏开展项目征

求意见稿公示，向公众公示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，征求意见的

公众范围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。项目首次公示、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

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反馈的公众意见表格、电话及电子邮件。

此次公众调查流程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)，

公示的媒介选用福建环保网、海峡都市报公示，公示的范围较广，基本涵盖可能影

响到的主要村镇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工程建设会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工作、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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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建设单位将加强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环境保护，结合环

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要求，采取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，加强环境管理，将工程建设

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。

2、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本次信息公开内容公告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、建设地址、建设内容、建设

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评单位名称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

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，公示的主要内容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

要求。

我司于 2025年 6 月 20日委托福建福建悟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中节能太

阳能城厢灵川 7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本次公示在确认编

制单位后 3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确定环境

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个工作日内的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本次信息公示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，于 2025 年 6 月 23

日在项目所在地网站—福建环保网（https://www.fjhb.org/huanping/yici/40700.html）

进行，具体见图 2.2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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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福建环保网首次信息公示截图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在首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，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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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征求意见稿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、征求意见的公

众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报告书

编制单位名称与联系方式、公众提交意见的起止时间等，公示的主要内容符合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

本次公示日期为 2025年 8月 11日～2025年 8月 25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中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。

3.2 公开方式

征求意见稿公示的方式主要通过网络、报纸、张贴三种方式同时进行。

3.2.1 网络

我 司 将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通 过 福 建 环 保 网

（https://www.fjhb.org/huanping/erci/40943.html）公示，公示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11

日～2025年 8月 25日，不少于 10个工作日，详见图 3.2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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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

3.2.2 报纸

我司分别于 2025年 8 月 15 日和 2025年 8月 18日在海峡都市报上刊登项目征

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照片详见图 3.2-2和图 3.2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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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2025年 8月 15日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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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3 2025年 8月 18日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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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

在项目区以及灵川镇人民政府、东进村、下尾村委会等地公开栏进行张贴告示

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（2025年 8月 11日～2025年 8

月 25日），公示照片见图 3.2-4-图 3.2-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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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-4 灵川镇人民政府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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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-5 东进村委会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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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-6 下尾村委会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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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-7 项目区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

3.3 查阅情况

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，网站查阅次数约为 408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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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没有收到公众查阅报告书纸质版本的需求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均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。

4、其他公众参与说明

由于项目两次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，不属于环境影响方面公众

质疑性意见多的项目，因此，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

5、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项目两次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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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我司于 2025年 9月 1日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（不包含依法不得公

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）和公众参与说明，公示内容符合《办

法》要求。

6.2 公开方式

公示选择在福建环保网站（https://www.fjhb.org/huanping/quanben/41579.html）上

进行，公示时间为 2025年 9月 1日，公示截图详见图 6-1。

图 6-1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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